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16號

聲  請  人  弘懋輔料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怡卿  

代  理  人  黃映智律師

相  對  人  環碩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炯宏  

代  理  人  陳宣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檢

查文件。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且實收資本額自民國106

年6月15日至110年10月6日止、自110年10月6日起迄今分別

為新臺幣（下同）580萬元、880萬元，屬實收資本額未達3,

000萬元之公司。而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分別

為108,936,184元、113,855,910元，均已達1億元以上，故

依公司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院經濟部107年11月8日經

商字第10702425340號函釋（下稱系爭函釋），相對人111、

112年度財務報表均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方得提請股東

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惟相對人之董事會明知111、112年度

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執意分別於112年6月27

日、113年6月28日提交予股東會承認，顯然置公司治理及法

令於無物，更違反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

釋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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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㈡相對人自110年12月10日起迄今，董事長為郭炯宏，董事為

其子郭宗澔，監察人為其子郭玠志，而第三人可恩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可恩公司），董事長為郭宗澔，監察人

為郭玠志。相對人於110年度稅後淨利僅有1,092,773元，且

相對人稱經營困難有向郭炯宏、郭宗澔融資及墊支2,300萬

元之情形，卻有閒置資金190萬元可貸與可恩公司（下稱系

爭貸款），顯違反銀行法第3條規定，又郭宗澔身兼可恩公

司董事長、相對人董事，郭炯宏、郭宗澔何不直接以可恩公

司董事之身分為其墊支190萬元，相對人亦不願在股東會當

場或股東常會議事錄補充說明可恩公司之背景資訊、經營項

目、與相對人之合作項目，且111年度未要求可恩公司償還

部分本金，則相對人與可恩公司往來情形顯與常情有違，系

爭貸款是否真實存在實屬可疑。又相對人於資產負債表將性

質為「流通資產」之系爭貸款記載為「非流通資產」之「同

業往來」。

　㈢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係由監察人郭玠志審查，然郭玠志

身兼可恩公司監察人，而相對人之財務報表亦明載「同業往

來」，即與可恩公司有資金借貸關係，則郭玠志就相對人之

財務報表審查事務，具有重大之利益衝突，且難期公允執行

職務，是郭玠志就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審查事務，有重

大瑕疵。又相對人112年度財務報表未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

項規定，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亦未於股東

會時檢附監察人審查報告，現相對人臨時提出之112年監察

人審查報告書，顯有臨訟製作之嫌。另相對人111、112年度

財務報表均未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相對人公司，

供股東隨時查閱，而係於股東常會才臨時發放財務報表，且

未給予充分審閱時間，已違反公司法第229條規定。

　㈣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所得稅費用計算稅前

淨利，則相對人向國稅局申報111、112年度稅前淨利理應各

為9,963,050元、11,700,000元（計算式：1,992,610元÷2

0％＝9,963,050元，2,340,000元÷20％＝11,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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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之稅前淨利各僅為3,

606,199元、5,102,262元，較前開核算之稅前淨利111、112

年度各短少6,356,851元、6,597,738元，顯見相對人所認列

之各項成本費用因不符所得稅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規定，而應予以剔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且遠高於

當年度综合損益表所揭示之稅前淨利，足見相對人財務報表

容有重大不實之疑慮等語。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

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11年1月1日起迄今如附

表所示之事項及契約資料、標案文件之原始資料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簽證，因相對人11

0年度營業收入為93,867,927元，未達營業收入1億元之標

準，隔一年即111年度營業收入為108,936,184元，營業收入

超過1億元，致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未能及時委任會計師

簽證，112年度係因相對人原所屬之運鴻集團旗下公司及股

東間有諸多紛爭，財務狀況不甚穩定，相對人一度以為112

年度營業收入將會減縮、不會高於1億元，且受於前開公司

與股東間之紛爭、經營上之壓力，致相對人負責人郭炯宏未

注意到相對人112年度營業收入仍高於1億元，而未能委任會

計師簽證。郭炯宏於112年度股東會後曾探訪多家會計師事

務所詢價，因報價過高，基於為相對人節省經費考量，遂決

定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且相對人董事會評估後未同意委任

會計師事務所委任簽證。又主管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

可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

會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

隱匿或不實之情事。

　㈡公司法並未禁止公司與他人成立借貸關係，只要符合公司法

第15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即可，並非銀行法之放款業務。

郭炯宏已於112年度股東會會議上向股東說明：相對人跟可

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畫，相互搭配，所以未來的獲利大家

可以彼此共享，這是公司的策略性發展等語。可恩公司為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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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與相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

款），約定年利率2％之利息，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

市場行情之利息，故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

過系爭貸款之交易，相對人並分別於112年（含111年）、11

3年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息之款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

之影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又公司管理階層融資借

貸與所任職之公司係屬常見，尤其是相對人近年因業務需

求，有增購垃圾車之必要，而相對人前於110年間已辦理增

資，資金仍不足以因應業務上之需求，相對人不願再向股東

拿錢，遂以向管理階層借貸之方式提供相對人資金。

　㈢系爭貸款之交易成立於可恩公司與相對人之間，享有權利、

負擔義務者為可恩公司與相對人，郭炯宏、郭宗澔等人並未

因此「取得權利、免除義務，或喪失權利、新負義務」，則

郭炯宏、郭宗澔得加入董事會之表決，董事會決議既無違法

情事，列席之監察人郭玠志自無「應予制止而未制止」，聲

請人並未具體說明郭玠志有何具體違反中立忠實執行職務的

行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本

即應於股東會「現場」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故聲請人

於股東會上取得相對人財務報告並無違法，且相對人依法僅

須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將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

察人之報告書備置於相對人公司即可，而相對人未收到聲請

人來函要求查閱財務報表，如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未見

相對人112年監察人審查報告書，恐係股東會現場擺置資料

引起之誤會，相對人將督促現場人員留意。

　㈣「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公司於稅務上申報之稅

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課稅所得」，兩者的

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有財務、稅務上之差

異，如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之普

通收據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之修

繕費用、或罰鍰應剔除，是聲請人自行推算並估計「應予以

剔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顯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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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

之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揮，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

入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方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

條1項規定之必要性。又聲請人如認相對人特定交易有疑

義，自應特定範圍，而聲請人未特定，已逾必要性，且構成

權利濫用。相對人已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其與可恩公司之系

爭貸款非虛假交易，且對相對人並無不利，則與系爭貸款之

交易相關文件資料，無調查之必要。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

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

紀錄，相對人並非適用證券交易法之公司，董事會之召開、

決議無錄音錄影之必要，且董事會之召集本即可能具有機動

性、緊急性，且公司法允許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及以視訊參與董事會，又董事會議事錄因涉及公司業務

經營機密及公司之交易，係屬營業秘密，而聲請人未釋明相

對人公司具體事項有違法或不實之情事，並未指定檢查之特

定日期或範圍，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

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

紀錄，相對人依法召開股東會，且聲請人有參與相對人11

1、112年度股東會，並未對召集程序、開會議程等程序事項

異議或主張股東會決議有何違法情事，故無檢查之必要性。

如附表一編號2部分，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並無任

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處，聲請人僅提出自身之臆測，故無檢

查之必要性；又聲請人對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中之

「同業往來」會計科目有所疑義，則檢查範圍即應僅限於此

部分，則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顯然過廣。爰請求駁回聲請

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

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於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之修正理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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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

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

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

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

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

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

避免浮濫」等語。可知新法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選任檢查人

之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正常營運，乃增設「必要性」之

要件，且少數股東須「檢附理由、事證」以釋明之，故法院

除形式上審核其持股比例及持股期間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外，

亦須實質審查其有無檢附理由、事證並說明必要性，以辨明

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準此，聲請人如具備上開股東身分，

並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亦非濫用權利，恣意擾

亂公司正常營運，即已符合聲請法院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要

件，相對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法院自應准許之。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已繼續持有相對人公司股

份60,000股超過6個月，相對人發行股份總數則為880,000

股，有聲請人提出之股東名冊可稽（見本院卷第41頁），是

聲請人占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達6.82％（計算式：6

0,000÷880,000×100％≒6.82％），聲請人確為相對人公司

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即堪認

定。

　㈡聲請人聲請附表一編號2部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111、

112年度財務報表依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釋，應

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相對人仍於

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提交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予

股東會承認乙節，相對人亦自承其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應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而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僅辯稱：主管

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可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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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

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情事云云。然相

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既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仍分別

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召開股東常會，並於第一案

討論是否通過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112、113年度股東

常會議事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84頁），可知相對人於年

度終了後有近半年之時間製作財務報表，及尋覓會計師為其

查核簽證，且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已提問111年度財務報

表是否有會計師簽證，則相對人理應就其營業收入是否超過

1億元而需會計師查核簽證乙事更為注意，惟相對人次年仍

未委請會計師查核，其顯然刻意有不交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意

圖，且其經聲請人指正約1年餘，迄今尚未補正，其辯稱僅

係無心遺漏，不足採信。是相對人於113年度股東會提出之1

12年度財務報表仍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即連續兩個年度財

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迄今未補正，則相對人自111

年度起製作之財務報表可信度有所疑義，要屬有據，又相對

人辯稱基於節省經費考量，遂決定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並

非未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正當事由，至於其未遭主管機關

裁罰，理由要有多端，自無從推論其財務報表並無不實之

情，相對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

　⒉按公司之資金，除有左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二、公司間或

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

企業淨值的40％，公司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郭宗澔

身兼相對人之董事、可恩公司之董事長，並具有股東身分。

而相對人、可恩公司依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所載雙

方存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

務資料、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在卷可證（見本院卷

第43至66頁、第85至86頁、第69至77頁），且相對人亦自承

上情。相對人固提出系爭借貸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書）、可

恩公司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第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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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2頁），並辯稱：可恩公司為郭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

與相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款），約定年利率2％之

利息，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市場行情之利息，故相對

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相對

人並分別於112年（含111年）、113年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

息之款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之影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

規之情事云云。惟查：

　⑴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約定借款期間

為自110年12月20日起；依資產負債表所示，相對人截至110

年12月31日止同業往來金額為0元，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同

業往來金額方為1,929,583元，此有資產負債表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97頁），可知相對人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未

貸與同業，係於111年間始有貸與同業，顯與系爭借貸契約

約定之借款期間不符。

　⑵又依系爭契約書第1、3條約定，相對人出借190萬元予可恩

公司，約定年息2％之利息（即每年利息為38,000元，190萬

元×2％＝38,000元），可恩公司應按年支付利息；依可恩公

司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內頁所示，可恩公司於112年12月5

日轉帳29,583元，倘該筆轉帳為給付相對人系爭貸款之利

息，亦與系爭借貸契約約定每年利息金額不符。

　⑶另相對人對於借貸內容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

僅泛稱：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晝，相互搭配云

云，依系爭契約書第1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係基於雙

方合作開發與推廣垃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並同意相對

人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公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惟

僅憑系爭契約書尚無法知悉實際上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推廣

垃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及相對人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

公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之業務往來，而難認相對人已

釋明其與可恩公司間借貸關係，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

定。是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

否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疑義。

　⒊按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

得額課徵百分之二十，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第2款前段定有

明文。次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各項所得計算依稅法規

定所作調整，應不影響帳面紀錄，商業會計法第62條定有明

文。查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稅前淨利」

分別為3,606,199元、5,102,262元，「所得稅費用」分別為

1,992,610元、2,349,670元，有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

益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8頁）。以相對人111、112年度

所得稅費用核算課稅所得分別為9,963,050元、11,748,350

元（計算式：1,992,610元÷20％＝9,963,050元，2,349,670

元÷20％＝11,748,3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則課稅所得

與稅前淨利分別相差6,356,851元、6,646,088元（計算式：

9,963,050元－3,606,199元＝6,356,851元，11,748,350元

－5,102,262元＝6,646,088元），即均有高達600餘萬元之

差異。相對人雖辯稱：「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

公司於稅務上申報之稅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

「課稅所得」，兩者的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

有財務、稅務上之差異云云。相對人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時，固應依商業會計法第62條規定依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則

稅前淨利經調整後不當然與課稅所得相同，惟依上開計算，

兩者相差600餘萬，數額非微，則調整幅度不可謂不大，相

對人僅泛稱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

之普通收據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

之修繕費用、或罰鍰應剔除云云，惟上開內容均僅有相對人

一己之陳述，要未見有任何憑證以實其說，相對人對於各別

項目剔除之理由、金額分別若干，亦未提出相當之釋明，難

謂相對人已釋明其稅前淨利因經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後，兩年

度差額均高達600餘萬元之原因，是相對人自111年度起製作

之損益表可信度，亦有所疑。

　⒋從而，身為相對人股東之聲請人為確實瞭解公司111年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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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務及經營狀況，聲請選任檢查人，自有其必要性，應予

准許。　

　㈢聲請人聲請檢查內容之必要性：

　⒈相對人陳稱：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

貸款之交易云云。惟查本院前已說明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

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否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

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

疑義，則相對人之董事會決議系爭貸款之交易之程序，及股

東會開會決議記錄是否有瑕疵不無疑義。從而，聲請人為保

障自身權益，聲請選任檢查人檢查如附表編號1部分關於董

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

錄，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

影記錄等件，自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

　⒉按公司法第210條之股東查閱、抄錄表冊權利與公司法第245

條第1項選派檢查人，均屬保障股東了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

利，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29條規定，

僅能就公司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

事錄等表冊為形式上查閱；與檢查人得實質檢查公司業務帳

目及財產等，顯屬不同功能。是以，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

第1項、第2項規定行使權利，無從達成同法第245條第1項所

定目的及效果，上開兩權利間並無前後或隸屬關係，股東得

擇一適用，亦可全部行使。又按關於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之

檢查權及查核權，係由公司監察人行使，屬公司自治範疇，

惟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瞞，公司

法乃賦予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利，其本質為股東共

益權，故檢查人之檢查權限與公司監察人之監察權限本即不

同，二者屬不同之制度，具有不同之功能及其要件，並無相

互取代之關係。故相對人辯稱：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

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

揮，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

方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條1項規定之必要性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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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可採。惟聲請人請求檢查之「公司所有契約資料、標案

文件之原始資料」部分，因此部分資料要非屬財務報表之範

疇，聲請人又未釋明此部分有何檢查之必要，且相對人稱此

部分涉及營業秘密，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過廣等語，要屬

有理，若無端交由聲請人檢查，恐有害於相對人公司利益，

造成營業秘密外洩，有害於公司經營，是此部分聲請，自不

能准許，應予駁回。

　㈣又就檢查人之人選，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

薦舉會計師擔任檢查人，該公會按輪派方式推薦會計師擔任

檢查人，尚屬客觀中立，本院復審酌該公會推薦之謝宗翰會

計師學歷、迄今執業會計師10餘年年資，有謝宗翰會計師之

學經歷等資歷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9頁），應足以勝任

本件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檢查，選派其為本件檢查人應屬

適當，且謝宗翰會計師亦同意擔任本件檢查人，有社團法人

高雄市會計師公會114年1月23日（25）高市會字第11300000

31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7頁），揆諸上開規定，選

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

五、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附表：

編

號

檢查事項 檢查文件

1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

年迄今之董事會、

一、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

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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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資料之備置

情形。

二、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

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2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

年迄今之財務、業

務帳目是否符合財

務 報 表 之 帳 列 情

形，有無違反稅捐

法令或未依法申報

之財產流動。

一、公司總分類帳簿、明細分類帳

簿、原始憑證、記帳憑證。

二、公司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營業

稅申報書。

三、公司所有開設之銀行帳簿明細及

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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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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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16號
聲  請  人  弘懋輔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怡卿  
代  理  人  黃映智律師
相  對  人  環碩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炯宏  
代  理  人  陳宣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檢查文件。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且實收資本額自民國106年6月15日至110年10月6日止、自110年10月6日起迄今分別為新臺幣（下同）580萬元、880萬元，屬實收資本額未達3,000萬元之公司。而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108,936,184元、113,855,910元，均已達1億元以上，故依公司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院經濟部107年11月8日經商字第10702425340號函釋（下稱系爭函釋），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均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方得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惟相對人之董事會明知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執意分別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提交予股東會承認，顯然置公司治理及法令於無物，更違反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釋甚明。
　㈡相對人自110年12月10日起迄今，董事長為郭炯宏，董事為其子郭宗澔，監察人為其子郭玠志，而第三人可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可恩公司），董事長為郭宗澔，監察人為郭玠志。相對人於110年度稅後淨利僅有1,092,773元，且相對人稱經營困難有向郭炯宏、郭宗澔融資及墊支2,300萬元之情形，卻有閒置資金190萬元可貸與可恩公司（下稱系爭貸款），顯違反銀行法第3條規定，又郭宗澔身兼可恩公司董事長、相對人董事，郭炯宏、郭宗澔何不直接以可恩公司董事之身分為其墊支190萬元，相對人亦不願在股東會當場或股東常會議事錄補充說明可恩公司之背景資訊、經營項目、與相對人之合作項目，且111年度未要求可恩公司償還部分本金，則相對人與可恩公司往來情形顯與常情有違，系爭貸款是否真實存在實屬可疑。又相對人於資產負債表將性質為「流通資產」之系爭貸款記載為「非流通資產」之「同業往來」。
　㈢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係由監察人郭玠志審查，然郭玠志身兼可恩公司監察人，而相對人之財務報表亦明載「同業往來」，即與可恩公司有資金借貸關係，則郭玠志就相對人之財務報表審查事務，具有重大之利益衝突，且難期公允執行職務，是郭玠志就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審查事務，有重大瑕疵。又相對人112年度財務報表未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亦未於股東會時檢附監察人審查報告，現相對人臨時提出之112年監察人審查報告書，顯有臨訟製作之嫌。另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均未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相對人公司，供股東隨時查閱，而係於股東常會才臨時發放財務報表，且未給予充分審閱時間，已違反公司法第229條規定。
　㈣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所得稅費用計算稅前淨利，則相對人向國稅局申報111、112年度稅前淨利理應各為9,963,050元、11,700,000元（計算式：1,992,610元÷20％＝9,963,050元，2,340,000元÷20％＝11,700,000元），然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之稅前淨利各僅為3,606,199元、5,102,262元，較前開核算之稅前淨利111、112年度各短少6,356,851元、6,597,738元，顯見相對人所認列之各項成本費用因不符所得稅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而應予以剔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且遠高於當年度综合損益表所揭示之稅前淨利，足見相對人財務報表容有重大不實之疑慮等語。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11年1月1日起迄今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及契約資料、標案文件之原始資料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簽證，因相對人110年度營業收入為93,867,927元，未達營業收入1億元之標準，隔一年即111年度營業收入為108,936,184元，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致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未能及時委任會計師簽證，112年度係因相對人原所屬之運鴻集團旗下公司及股東間有諸多紛爭，財務狀況不甚穩定，相對人一度以為112年度營業收入將會減縮、不會高於1億元，且受於前開公司與股東間之紛爭、經營上之壓力，致相對人負責人郭炯宏未注意到相對人112年度營業收入仍高於1億元，而未能委任會計師簽證。郭炯宏於112年度股東會後曾探訪多家會計師事務所詢價，因報價過高，基於為相對人節省經費考量，遂決定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且相對人董事會評估後未同意委任會計師事務所委任簽證。又主管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可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情事。
　㈡公司法並未禁止公司與他人成立借貸關係，只要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即可，並非銀行法之放款業務。郭炯宏已於112年度股東會會議上向股東說明：相對人跟可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畫，相互搭配，所以未來的獲利大家可以彼此共享，這是公司的策略性發展等語。可恩公司為郭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與相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款），約定年利率2％之利息，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市場行情之利息，故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相對人並分別於112年（含111年）、113年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息之款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之影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又公司管理階層融資借貸與所任職之公司係屬常見，尤其是相對人近年因業務需求，有增購垃圾車之必要，而相對人前於110年間已辦理增資，資金仍不足以因應業務上之需求，相對人不願再向股東拿錢，遂以向管理階層借貸之方式提供相對人資金。
　㈢系爭貸款之交易成立於可恩公司與相對人之間，享有權利、負擔義務者為可恩公司與相對人，郭炯宏、郭宗澔等人並未因此「取得權利、免除義務，或喪失權利、新負義務」，則郭炯宏、郭宗澔得加入董事會之表決，董事會決議既無違法情事，列席之監察人郭玠志自無「應予制止而未制止」，聲請人並未具體說明郭玠志有何具體違反中立忠實執行職務的行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本即應於股東會「現場」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故聲請人於股東會上取得相對人財務報告並無違法，且相對人依法僅須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將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備置於相對人公司即可，而相對人未收到聲請人來函要求查閱財務報表，如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未見相對人112年監察人審查報告書，恐係股東會現場擺置資料引起之誤會，相對人將督促現場人員留意。
　㈣「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公司於稅務上申報之稅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課稅所得」，兩者的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有財務、稅務上之差異，如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之普通收據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之修繕費用、或罰鍰應剔除，是聲請人自行推算並估計「應予以剔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顯屬無據。
　㈤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揮，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方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條1項規定之必要性。又聲請人如認相對人特定交易有疑義，自應特定範圍，而聲請人未特定，已逾必要性，且構成權利濫用。相對人已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其與可恩公司之系爭貸款非虛假交易，且對相對人並無不利，則與系爭貸款之交易相關文件資料，無調查之必要。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相對人並非適用證券交易法之公司，董事會之召開、決議無錄音錄影之必要，且董事會之召集本即可能具有機動性、緊急性，且公司法允許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及以視訊參與董事會，又董事會議事錄因涉及公司業務經營機密及公司之交易，係屬營業秘密，而聲請人未釋明相對人公司具體事項有違法或不實之情事，並未指定檢查之特定日期或範圍，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相對人依法召開股東會，且聲請人有參與相對人111、112年度股東會，並未對召集程序、開會議程等程序事項異議或主張股東會決議有何違法情事，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如附表一編號2部分，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並無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處，聲請人僅提出自身之臆測，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又聲請人對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中之「同業往來」會計科目有所疑義，則檢查範圍即應僅限於此部分，則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顯然過廣。爰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於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之修正理由略以：「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等語。可知新法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選任檢查人之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正常營運，乃增設「必要性」之要件，且少數股東須「檢附理由、事證」以釋明之，故法院除形式上審核其持股比例及持股期間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外，亦須實質審查其有無檢附理由、事證並說明必要性，以辨明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準此，聲請人如具備上開股東身分，並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亦非濫用權利，恣意擾亂公司正常營運，即已符合聲請法院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要件，相對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法院自應准許之。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已繼續持有相對人公司股份60,000股超過6個月，相對人發行股份總數則為880,000股，有聲請人提出之股東名冊可稽（見本院卷第41頁），是聲請人占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達6.82％（計算式：60,000÷880,000×100％≒6.82％），聲請人確為相對人公司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即堪認定。
　㈡聲請人聲請附表一編號2部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依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釋，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相對人仍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提交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予股東會承認乙節，相對人亦自承其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而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僅辯稱：主管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可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情事云云。然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既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仍分別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召開股東常會，並於第一案討論是否通過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112、113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84頁），可知相對人於年度終了後有近半年之時間製作財務報表，及尋覓會計師為其查核簽證，且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已提問111年度財務報表是否有會計師簽證，則相對人理應就其營業收入是否超過1億元而需會計師查核簽證乙事更為注意，惟相對人次年仍未委請會計師查核，其顯然刻意有不交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意圖，且其經聲請人指正約1年餘，迄今尚未補正，其辯稱僅係無心遺漏，不足採信。是相對人於113年度股東會提出之112年度財務報表仍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即連續兩個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迄今未補正，則相對人自111年度起製作之財務報表可信度有所疑義，要屬有據，又相對人辯稱基於節省經費考量，遂決定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未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正當事由，至於其未遭主管機關裁罰，理由要有多端，自無從推論其財務報表並無不實之情，相對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
　⒉按公司之資金，除有左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40％，公司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郭宗澔身兼相對人之董事、可恩公司之董事長，並具有股東身分。而相對人、可恩公司依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所載雙方存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43至66頁、第85至86頁、第69至77頁），且相對人亦自承上情。相對人固提出系爭借貸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書）、可恩公司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第185至192頁），並辯稱：可恩公司為郭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與相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款），約定年利率2％之利息，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市場行情之利息，故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相對人並分別於112年（含111年）、113年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息之款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之影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云云。惟查：
　⑴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約定借款期間為自110年12月20日起；依資產負債表所示，相對人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同業往來金額為0元，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同業往來金額方為1,929,583元，此有資產負債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可知相對人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未貸與同業，係於111年間始有貸與同業，顯與系爭借貸契約約定之借款期間不符。
　⑵又依系爭契約書第1、3條約定，相對人出借190萬元予可恩公司，約定年息2％之利息（即每年利息為38,000元，190萬元×2％＝38,000元），可恩公司應按年支付利息；依可恩公司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內頁所示，可恩公司於112年12月5日轉帳29,583元，倘該筆轉帳為給付相對人系爭貸款之利息，亦與系爭借貸契約約定每年利息金額不符。
　⑶另相對人對於借貸內容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僅泛稱：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晝，相互搭配云云，依系爭契約書第1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係基於雙方合作開發與推廣垃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並同意相對人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公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惟僅憑系爭契約書尚無法知悉實際上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推廣垃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及相對人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公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之業務往來，而難認相對人已釋明其與可恩公司間借貸關係，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是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否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疑義。
　⒊按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百分之二十，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各項所得計算依稅法規定所作調整，應不影響帳面紀錄，商業會計法第62條定有明文。查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稅前淨利」分別為3,606,199元、5,102,262元，「所得稅費用」分別為1,992,610元、2,349,670元，有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8頁）。以相對人111、112年度所得稅費用核算課稅所得分別為9,963,050元、11,748,350元（計算式：1,992,610元÷20％＝9,963,050元，2,349,670元÷20％＝11,748,3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則課稅所得與稅前淨利分別相差6,356,851元、6,646,088元（計算式：9,963,050元－3,606,199元＝6,356,851元，11,748,350元－5,102,262元＝6,646,088元），即均有高達600餘萬元之差異。相對人雖辯稱：「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公司於稅務上申報之稅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課稅所得」，兩者的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有財務、稅務上之差異云云。相對人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固應依商業會計法第62條規定依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則稅前淨利經調整後不當然與課稅所得相同，惟依上開計算，兩者相差600餘萬，數額非微，則調整幅度不可謂不大，相對人僅泛稱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之普通收據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之修繕費用、或罰鍰應剔除云云，惟上開內容均僅有相對人一己之陳述，要未見有任何憑證以實其說，相對人對於各別項目剔除之理由、金額分別若干，亦未提出相當之釋明，難謂相對人已釋明其稅前淨利因經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後，兩年度差額均高達600餘萬元之原因，是相對人自111年度起製作之損益表可信度，亦有所疑。
　⒋從而，身為相對人股東之聲請人為確實瞭解公司111年度起之財務及經營狀況，聲請選任檢查人，自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　
　㈢聲請人聲請檢查內容之必要性：
　⒈相對人陳稱：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云云。惟查本院前已說明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否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疑義，則相對人之董事會決議系爭貸款之交易之程序，及股東會開會決議記錄是否有瑕疵不無疑義。從而，聲請人為保障自身權益，聲請選任檢查人檢查如附表編號1部分關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記錄等件，自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
　⒉按公司法第210條之股東查閱、抄錄表冊權利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選派檢查人，均屬保障股東了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利，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29條規定，僅能就公司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等表冊為形式上查閱；與檢查人得實質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等，顯屬不同功能。是以，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行使權利，無從達成同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目的及效果，上開兩權利間並無前後或隸屬關係，股東得擇一適用，亦可全部行使。又按關於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之檢查權及查核權，係由公司監察人行使，屬公司自治範疇，惟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瞞，公司法乃賦予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利，其本質為股東共益權，故檢查人之檢查權限與公司監察人之監察權限本即不同，二者屬不同之制度，具有不同之功能及其要件，並無相互取代之關係。故相對人辯稱：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揮，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方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條1項規定之必要性云云，並無可採。惟聲請人請求檢查之「公司所有契約資料、標案文件之原始資料」部分，因此部分資料要非屬財務報表之範疇，聲請人又未釋明此部分有何檢查之必要，且相對人稱此部分涉及營業秘密，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過廣等語，要屬有理，若無端交由聲請人檢查，恐有害於相對人公司利益，造成營業秘密外洩，有害於公司經營，是此部分聲請，自不能准許，應予駁回。
　㈣又就檢查人之人選，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薦舉會計師擔任檢查人，該公會按輪派方式推薦會計師擔任檢查人，尚屬客觀中立，本院復審酌該公會推薦之謝宗翰會計師學歷、迄今執業會計師10餘年年資，有謝宗翰會計師之學經歷等資歷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9頁），應足以勝任本件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檢查，選派其為本件檢查人應屬適當，且謝宗翰會計師亦同意擔任本件檢查人，有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114年1月23日（25）高市會字第1130000031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7頁），揆諸上開規定，選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
五、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附表：
		編號

		檢查事項

		檢查文件



		1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年迄今之董事會、股東會資料之備置情形。

		一、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二、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2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年迄今之財務、業務帳目是否符合財務報表之帳列情形，有無違反稅捐法令或未依法申報之財產流動。

		一、公司總分類帳簿、明細分類帳簿、原始憑證、記帳憑證。
二、公司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營業稅申報書。
三、公司所有開設之銀行帳簿明細及存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16號

聲  請  人  弘懋輔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怡卿  

代  理  人  黃映智律師

相  對  人  環碩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炯宏  

代  理  人  陳宣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檢

查文件。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且實收資本額自民國106年

    6月15日至110年10月6日止、自110年10月6日起迄今分別為

    新臺幣（下同）580萬元、880萬元，屬實收資本額未達3,00

    0萬元之公司。而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1

    08,936,184元、113,855,910元，均已達1億元以上，故依公

    司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院經濟部107年11月8日經商字

    第10702425340號函釋（下稱系爭函釋），相對人111、112

    年度財務報表均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方得提請股東同意

    或股東常會承認。惟相對人之董事會明知111、112年度財務

    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執意分別於112年6月27日、11

    3年6月28日提交予股東會承認，顯然置公司治理及法令於無

    物，更違反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釋甚明

    。

　㈡相對人自110年12月10日起迄今，董事長為郭炯宏，董事為其

    子郭宗澔，監察人為其子郭玠志，而第三人可恩環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可恩公司），董事長為郭宗澔，監察人為

    郭玠志。相對人於110年度稅後淨利僅有1,092,773元，且相

    對人稱經營困難有向郭炯宏、郭宗澔融資及墊支2,300萬元

    之情形，卻有閒置資金190萬元可貸與可恩公司（下稱系爭

    貸款），顯違反銀行法第3條規定，又郭宗澔身兼可恩公司

    董事長、相對人董事，郭炯宏、郭宗澔何不直接以可恩公司

    董事之身分為其墊支190萬元，相對人亦不願在股東會當場

    或股東常會議事錄補充說明可恩公司之背景資訊、經營項目

    、與相對人之合作項目，且111年度未要求可恩公司償還部

    分本金，則相對人與可恩公司往來情形顯與常情有違，系爭

    貸款是否真實存在實屬可疑。又相對人於資產負債表將性質

    為「流通資產」之系爭貸款記載為「非流通資產」之「同業

    往來」。

　㈢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係由監察人郭玠志審查，然郭玠志身

    兼可恩公司監察人，而相對人之財務報表亦明載「同業往來

    」，即與可恩公司有資金借貸關係，則郭玠志就相對人之財

    務報表審查事務，具有重大之利益衝突，且難期公允執行職

    務，是郭玠志就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審查事務，有重大

    瑕疵。又相對人112年度財務報表未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

    規定，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亦未於股東會

    時檢附監察人審查報告，現相對人臨時提出之112年監察人

    審查報告書，顯有臨訟製作之嫌。另相對人111、112年度財

    務報表均未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相對人公司，供

    股東隨時查閱，而係於股東常會才臨時發放財務報表，且未

    給予充分審閱時間，已違反公司法第229條規定。

　㈣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所得稅費用計算稅前

    淨利，則相對人向國稅局申報111、112年度稅前淨利理應各

    為9,963,050元、11,700,000元（計算式：1,992,610元÷20％

    ＝9,963,050元，2,340,000元÷20％＝11,700,000元），然相對

    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之稅前淨利各僅為3,606,19

    9元、5,102,262元，較前開核算之稅前淨利111、112年度各

    短少6,356,851元、6,597,738元，顯見相對人所認列之各項

    成本費用因不符所得稅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

    而應予以剔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且遠高於當年度

    综合損益表所揭示之稅前淨利，足見相對人財務報表容有重

    大不實之疑慮等語。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

    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11年1月1日起迄今如附表所示之

    事項及契約資料、標案文件之原始資料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簽證，因相對人110

    年度營業收入為93,867,927元，未達營業收入1億元之標準

    ，隔一年即111年度營業收入為108,936,184元，營業收入超

    過1億元，致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未能及時委任會計師簽

    證，112年度係因相對人原所屬之運鴻集團旗下公司及股東

    間有諸多紛爭，財務狀況不甚穩定，相對人一度以為112年

    度營業收入將會減縮、不會高於1億元，且受於前開公司與

    股東間之紛爭、經營上之壓力，致相對人負責人郭炯宏未注

    意到相對人112年度營業收入仍高於1億元，而未能委任會計

    師簽證。郭炯宏於112年度股東會後曾探訪多家會計師事務

    所詢價，因報價過高，基於為相對人節省經費考量，遂決定

    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且相對人董事會評估後未同意委任會

    計師事務所委任簽證。又主管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可

    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會

    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隱

    匿或不實之情事。

　㈡公司法並未禁止公司與他人成立借貸關係，只要符合公司法

    第15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即可，並非銀行法之放款業務。

    郭炯宏已於112年度股東會會議上向股東說明：相對人跟可

    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畫，相互搭配，所以未來的獲利大家

    可以彼此共享，這是公司的策略性發展等語。可恩公司為郭

    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與相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款

    ），約定年利率2％之利息，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市場

    行情之利息，故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

    爭貸款之交易，相對人並分別於112年（含111年）、113年

    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息之款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之影

    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又公司管理階層融資借貸與

    所任職之公司係屬常見，尤其是相對人近年因業務需求，有

    增購垃圾車之必要，而相對人前於110年間已辦理增資，資

    金仍不足以因應業務上之需求，相對人不願再向股東拿錢，

    遂以向管理階層借貸之方式提供相對人資金。

　㈢系爭貸款之交易成立於可恩公司與相對人之間，享有權利、

    負擔義務者為可恩公司與相對人，郭炯宏、郭宗澔等人並未

    因此「取得權利、免除義務，或喪失權利、新負義務」，則

    郭炯宏、郭宗澔得加入董事會之表決，董事會決議既無違法

    情事，列席之監察人郭玠志自無「應予制止而未制止」，聲

    請人並未具體說明郭玠志有何具體違反中立忠實執行職務的

    行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本

    即應於股東會「現場」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故聲請人

    於股東會上取得相對人財務報告並無違法，且相對人依法僅

    須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將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

    察人之報告書備置於相對人公司即可，而相對人未收到聲請

    人來函要求查閱財務報表，如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未見

    相對人112年監察人審查報告書，恐係股東會現場擺置資料

    引起之誤會，相對人將督促現場人員留意。

　㈣「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公司於稅務上申報之稅

    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課稅所得」，兩者的

    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有財務、稅務上之差異

    ，如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之普通

    收據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之修繕

    費用、或罰鍰應剔除，是聲請人自行推算並估計「應予以剔

    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顯屬無據。

　㈤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之

    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揮，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入

    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方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條1

    項規定之必要性。又聲請人如認相對人特定交易有疑義，自

    應特定範圍，而聲請人未特定，已逾必要性，且構成權利濫

    用。相對人已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其與可恩公司之系爭貸款

    非虛假交易，且對相對人並無不利，則與系爭貸款之交易相

    關文件資料，無調查之必要。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於董事

    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相對人並非適用證券交易法之公司，董事會之召開、決議無

    錄音錄影之必要，且董事會之召集本即可能具有機動性、緊

    急性，且公司法允許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及

    以視訊參與董事會，又董事會議事錄因涉及公司業務經營機

    密及公司之交易，係屬營業秘密，而聲請人未釋明相對人公

    司具體事項有違法或不實之情事，並未指定檢查之特定日期

    或範圍，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於股東

    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相對人依法召開股東會，且聲請人有參與相對人111、112年

    度股東會，並未對召集程序、開會議程等程序事項異議或主

    張股東會決議有何違法情事，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如附表一

    編號2部分，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並無任何虛偽隱

    匿或不實之處，聲請人僅提出自身之臆測，故無檢查之必要

    性；又聲請人對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中之「同業往

    來」會計科目有所疑義，則檢查範圍即應僅限於此部分，則

    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顯然過廣。爰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

    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於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之修正理由略

    以：「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

    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

    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

    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

    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

    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

    避免浮濫」等語。可知新法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選任檢查人

    之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正常營運，乃增設「必要性」之

    要件，且少數股東須「檢附理由、事證」以釋明之，故法院

    除形式上審核其持股比例及持股期間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外，

    亦須實質審查其有無檢附理由、事證並說明必要性，以辨明

    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準此，聲請人如具備上開股東身分，

    並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亦非濫用權利，恣意擾

    亂公司正常營運，即已符合聲請法院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要件

    ，相對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法院自應准許之。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已繼續持有相對人公司股

    份60,000股超過6個月，相對人發行股份總數則為880,000股

    ，有聲請人提出之股東名冊可稽（見本院卷第41頁），是聲

    請人占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達6.82％（計算式：60,00

    0÷880,000×100％≒6.82％），聲請人確為相對人公司繼續6個

    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即堪認定。

　㈡聲請人聲請附表一編號2部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111、1

    12年度財務報表依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釋，應

    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相對人仍於

    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提交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予

    股東會承認乙節，相對人亦自承其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應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而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僅辯稱：主管

    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可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

    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

    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情事云云。然相

    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既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仍分別

    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召開股東常會，並於第一案

    討論是否通過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112、113年度股東

    常會議事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84頁），可知相對人於年

    度終了後有近半年之時間製作財務報表，及尋覓會計師為其

    查核簽證，且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已提問111年度財務報

    表是否有會計師簽證，則相對人理應就其營業收入是否超過

    1億元而需會計師查核簽證乙事更為注意，惟相對人次年仍

    未委請會計師查核，其顯然刻意有不交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意

    圖，且其經聲請人指正約1年餘，迄今尚未補正，其辯稱僅

    係無心遺漏，不足採信。是相對人於113年度股東會提出之1

    12年度財務報表仍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即連續兩個年度財

    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迄今未補正，則相對人自111

    年度起製作之財務報表可信度有所疑義，要屬有據，又相對

    人辯稱基於節省經費考量，遂決定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並

    非未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正當事由，至於其未遭主管機關

    裁罰，理由要有多端，自無從推論其財務報表並無不實之情

    ，相對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

　⒉按公司之資金，除有左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二、公司間或

    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

    企業淨值的40％，公司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郭宗澔身

    兼相對人之董事、可恩公司之董事長，並具有股東身分。而

    相對人、可恩公司依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所載雙方

    存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資料、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4

    3至66頁、第85至86頁、第69至77頁），且相對人亦自承上

    情。相對人固提出系爭借貸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書）、可恩

    公司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第185至1

    92頁），並辯稱：可恩公司為郭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與相

    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款），約定年利率2％之利息，

    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市場行情之利息，故相對人之董

    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相對人並分

    別於112年（含111年）、113年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息之款

    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之影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

    事云云。惟查：

　⑴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約定借款期間為

    自110年12月20日起；依資產負債表所示，相對人截至110年

    12月31日止同業往來金額為0元，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同業

    往來金額方為1,929,583元，此有資產負債表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97頁），可知相對人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未貸與

    同業，係於111年間始有貸與同業，顯與系爭借貸契約約定

    之借款期間不符。

　⑵又依系爭契約書第1、3條約定，相對人出借190萬元予可恩公

    司，約定年息2％之利息（即每年利息為38,000元，190萬元×

    2％＝38,000元），可恩公司應按年支付利息；依可恩公司臺

    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內頁所示，可恩公司於112年12月5日轉

    帳29,583元，倘該筆轉帳為給付相對人系爭貸款之利息，亦

    與系爭借貸契約約定每年利息金額不符。

　⑶另相對人對於借貸內容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僅

    泛稱：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晝，相互搭配云云

    ，依系爭契約書第1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係基於雙方

    合作開發與推廣垃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並同意相對人

    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公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惟僅

    憑系爭契約書尚無法知悉實際上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推廣垃

    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及相對人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公

    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之業務往來，而難認相對人已釋

    明其與可恩公司間借貸關係，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

    。是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否

    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

    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疑義。

　⒊按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

    得額課徵百分之二十，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第2款前段定有

    明文。次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各項所得計算依稅法規

    定所作調整，應不影響帳面紀錄，商業會計法第62條定有明

    文。查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稅前淨利」

    分別為3,606,199元、5,102,262元，「所得稅費用」分別為

    1,992,610元、2,349,670元，有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

    益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8頁）。以相對人111、112年度

    所得稅費用核算課稅所得分別為9,963,050元、11,748,350

    元（計算式：1,992,610元÷20％＝9,963,050元，2,349,670元

    ÷20％＝11,748,3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則課稅所得與稅

    前淨利分別相差6,356,851元、6,646,088元（計算式：9,96

    3,050元－3,606,199元＝6,356,851元，11,748,350元－5,102,

    262元＝6,646,088元），即均有高達600餘萬元之差異。相對

    人雖辯稱：「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公司於稅務

    上申報之稅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課稅所得

    」，兩者的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有財務、稅

    務上之差異云云。相對人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固應依

    商業會計法第62條規定依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則稅前淨利經

    調整後不當然與課稅所得相同，惟依上開計算，兩者相差60

    0餘萬，數額非微，則調整幅度不可謂不大，相對人僅泛稱

    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之普通收據

    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之修繕費用

    、或罰鍰應剔除云云，惟上開內容均僅有相對人一己之陳述

    ，要未見有任何憑證以實其說，相對人對於各別項目剔除之

    理由、金額分別若干，亦未提出相當之釋明，難謂相對人已

    釋明其稅前淨利因經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後，兩年度差額均高

    達600餘萬元之原因，是相對人自111年度起製作之損益表可

    信度，亦有所疑。

　⒋從而，身為相對人股東之聲請人為確實瞭解公司111年度起之

    財務及經營狀況，聲請選任檢查人，自有其必要性，應予准

    許。　

　㈢聲請人聲請檢查內容之必要性：

　⒈相對人陳稱：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

    貸款之交易云云。惟查本院前已說明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

    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否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

    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

    疑義，則相對人之董事會決議系爭貸款之交易之程序，及股

    東會開會決議記錄是否有瑕疵不無疑義。從而，聲請人為保

    障自身權益，聲請選任檢查人檢查如附表編號1部分關於董

    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

    記錄等件，自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

　⒉按公司法第210條之股東查閱、抄錄表冊權利與公司法第245

    條第1項選派檢查人，均屬保障股東了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

    利，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29條規定，

    僅能就公司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

    事錄等表冊為形式上查閱；與檢查人得實質檢查公司業務帳

    目及財產等，顯屬不同功能。是以，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

    第1項、第2項規定行使權利，無從達成同法第245條第1項所

    定目的及效果，上開兩權利間並無前後或隸屬關係，股東得

    擇一適用，亦可全部行使。又按關於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之

    檢查權及查核權，係由公司監察人行使，屬公司自治範疇，

    惟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瞞，公司

    法乃賦予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利，其本質為股東共

    益權，故檢查人之檢查權限與公司監察人之監察權限本即不

    同，二者屬不同之制度，具有不同之功能及其要件，並無相

    互取代之關係。故相對人辯稱：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

    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揮

    ，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方

    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條1項規定之必要性云云，並

    無可採。惟聲請人請求檢查之「公司所有契約資料、標案文

    件之原始資料」部分，因此部分資料要非屬財務報表之範疇

    ，聲請人又未釋明此部分有何檢查之必要，且相對人稱此部

    分涉及營業秘密，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過廣等語，要屬有

    理，若無端交由聲請人檢查，恐有害於相對人公司利益，造

    成營業秘密外洩，有害於公司經營，是此部分聲請，自不能

    准許，應予駁回。

　㈣又就檢查人之人選，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

    薦舉會計師擔任檢查人，該公會按輪派方式推薦會計師擔任

    檢查人，尚屬客觀中立，本院復審酌該公會推薦之謝宗翰會

    計師學歷、迄今執業會計師10餘年年資，有謝宗翰會計師之

    學經歷等資歷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9頁），應足以勝任

    本件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檢查，選派其為本件檢查人應屬

    適當，且謝宗翰會計師亦同意擔任本件檢查人，有社團法人

    高雄市會計師公會114年1月23日（25）高市會字第11300000

    31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7頁），揆諸上開規定，選

    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

五、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附表：

編號 檢查事項 檢查文件 1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年迄今之董事會、股東會資料之備置情形。 一、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二、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2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年迄今之財務、業務帳目是否符合財務報表之帳列情形，有無違反稅捐法令或未依法申報之財產流動。 一、公司總分類帳簿、明細分類帳簿、原始憑證、記帳憑證。 二、公司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營業稅申報書。 三、公司所有開設之銀行帳簿明細及存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16號
聲  請  人  弘懋輔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怡卿  
代  理  人  黃映智律師
相  對  人  環碩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炯宏  
代  理  人  陳宣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檢查文件。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且實收資本額自民國106年6月15日至110年10月6日止、自110年10月6日起迄今分別為新臺幣（下同）580萬元、880萬元，屬實收資本額未達3,000萬元之公司。而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108,936,184元、113,855,910元，均已達1億元以上，故依公司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院經濟部107年11月8日經商字第10702425340號函釋（下稱系爭函釋），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均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方得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惟相對人之董事會明知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執意分別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提交予股東會承認，顯然置公司治理及法令於無物，更違反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釋甚明。
　㈡相對人自110年12月10日起迄今，董事長為郭炯宏，董事為其子郭宗澔，監察人為其子郭玠志，而第三人可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可恩公司），董事長為郭宗澔，監察人為郭玠志。相對人於110年度稅後淨利僅有1,092,773元，且相對人稱經營困難有向郭炯宏、郭宗澔融資及墊支2,300萬元之情形，卻有閒置資金190萬元可貸與可恩公司（下稱系爭貸款），顯違反銀行法第3條規定，又郭宗澔身兼可恩公司董事長、相對人董事，郭炯宏、郭宗澔何不直接以可恩公司董事之身分為其墊支190萬元，相對人亦不願在股東會當場或股東常會議事錄補充說明可恩公司之背景資訊、經營項目、與相對人之合作項目，且111年度未要求可恩公司償還部分本金，則相對人與可恩公司往來情形顯與常情有違，系爭貸款是否真實存在實屬可疑。又相對人於資產負債表將性質為「流通資產」之系爭貸款記載為「非流通資產」之「同業往來」。
　㈢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係由監察人郭玠志審查，然郭玠志身兼可恩公司監察人，而相對人之財務報表亦明載「同業往來」，即與可恩公司有資金借貸關係，則郭玠志就相對人之財務報表審查事務，具有重大之利益衝突，且難期公允執行職務，是郭玠志就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審查事務，有重大瑕疵。又相對人112年度財務報表未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亦未於股東會時檢附監察人審查報告，現相對人臨時提出之112年監察人審查報告書，顯有臨訟製作之嫌。另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均未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相對人公司，供股東隨時查閱，而係於股東常會才臨時發放財務報表，且未給予充分審閱時間，已違反公司法第229條規定。
　㈣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所得稅費用計算稅前淨利，則相對人向國稅局申報111、112年度稅前淨利理應各為9,963,050元、11,700,000元（計算式：1,992,610元÷20％＝9,963,050元，2,340,000元÷20％＝11,700,000元），然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之稅前淨利各僅為3,606,199元、5,102,262元，較前開核算之稅前淨利111、112年度各短少6,356,851元、6,597,738元，顯見相對人所認列之各項成本費用因不符所得稅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而應予以剔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且遠高於當年度综合損益表所揭示之稅前淨利，足見相對人財務報表容有重大不實之疑慮等語。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11年1月1日起迄今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及契約資料、標案文件之原始資料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簽證，因相對人110年度營業收入為93,867,927元，未達營業收入1億元之標準，隔一年即111年度營業收入為108,936,184元，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致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未能及時委任會計師簽證，112年度係因相對人原所屬之運鴻集團旗下公司及股東間有諸多紛爭，財務狀況不甚穩定，相對人一度以為112年度營業收入將會減縮、不會高於1億元，且受於前開公司與股東間之紛爭、經營上之壓力，致相對人負責人郭炯宏未注意到相對人112年度營業收入仍高於1億元，而未能委任會計師簽證。郭炯宏於112年度股東會後曾探訪多家會計師事務所詢價，因報價過高，基於為相對人節省經費考量，遂決定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且相對人董事會評估後未同意委任會計師事務所委任簽證。又主管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可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情事。
　㈡公司法並未禁止公司與他人成立借貸關係，只要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即可，並非銀行法之放款業務。郭炯宏已於112年度股東會會議上向股東說明：相對人跟可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畫，相互搭配，所以未來的獲利大家可以彼此共享，這是公司的策略性發展等語。可恩公司為郭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與相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款），約定年利率2％之利息，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市場行情之利息，故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相對人並分別於112年（含111年）、113年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息之款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之影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又公司管理階層融資借貸與所任職之公司係屬常見，尤其是相對人近年因業務需求，有增購垃圾車之必要，而相對人前於110年間已辦理增資，資金仍不足以因應業務上之需求，相對人不願再向股東拿錢，遂以向管理階層借貸之方式提供相對人資金。
　㈢系爭貸款之交易成立於可恩公司與相對人之間，享有權利、負擔義務者為可恩公司與相對人，郭炯宏、郭宗澔等人並未因此「取得權利、免除義務，或喪失權利、新負義務」，則郭炯宏、郭宗澔得加入董事會之表決，董事會決議既無違法情事，列席之監察人郭玠志自無「應予制止而未制止」，聲請人並未具體說明郭玠志有何具體違反中立忠實執行職務的行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本即應於股東會「現場」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故聲請人於股東會上取得相對人財務報告並無違法，且相對人依法僅須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將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備置於相對人公司即可，而相對人未收到聲請人來函要求查閱財務報表，如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未見相對人112年監察人審查報告書，恐係股東會現場擺置資料引起之誤會，相對人將督促現場人員留意。
　㈣「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公司於稅務上申報之稅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課稅所得」，兩者的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有財務、稅務上之差異，如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之普通收據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之修繕費用、或罰鍰應剔除，是聲請人自行推算並估計「應予以剔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顯屬無據。
　㈤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揮，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方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條1項規定之必要性。又聲請人如認相對人特定交易有疑義，自應特定範圍，而聲請人未特定，已逾必要性，且構成權利濫用。相對人已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其與可恩公司之系爭貸款非虛假交易，且對相對人並無不利，則與系爭貸款之交易相關文件資料，無調查之必要。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相對人並非適用證券交易法之公司，董事會之召開、決議無錄音錄影之必要，且董事會之召集本即可能具有機動性、緊急性，且公司法允許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及以視訊參與董事會，又董事會議事錄因涉及公司業務經營機密及公司之交易，係屬營業秘密，而聲請人未釋明相對人公司具體事項有違法或不實之情事，並未指定檢查之特定日期或範圍，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相對人依法召開股東會，且聲請人有參與相對人111、112年度股東會，並未對召集程序、開會議程等程序事項異議或主張股東會決議有何違法情事，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如附表一編號2部分，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並無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處，聲請人僅提出自身之臆測，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又聲請人對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中之「同業往來」會計科目有所疑義，則檢查範圍即應僅限於此部分，則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顯然過廣。爰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於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之修正理由略以：「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等語。可知新法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選任檢查人之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正常營運，乃增設「必要性」之要件，且少數股東須「檢附理由、事證」以釋明之，故法院除形式上審核其持股比例及持股期間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外，亦須實質審查其有無檢附理由、事證並說明必要性，以辨明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準此，聲請人如具備上開股東身分，並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亦非濫用權利，恣意擾亂公司正常營運，即已符合聲請法院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要件，相對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法院自應准許之。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已繼續持有相對人公司股份60,000股超過6個月，相對人發行股份總數則為880,000股，有聲請人提出之股東名冊可稽（見本院卷第41頁），是聲請人占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達6.82％（計算式：60,000÷880,000×100％≒6.82％），聲請人確為相對人公司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即堪認定。
　㈡聲請人聲請附表一編號2部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依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釋，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相對人仍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提交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予股東會承認乙節，相對人亦自承其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而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僅辯稱：主管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可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情事云云。然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既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仍分別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召開股東常會，並於第一案討論是否通過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112、113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84頁），可知相對人於年度終了後有近半年之時間製作財務報表，及尋覓會計師為其查核簽證，且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已提問111年度財務報表是否有會計師簽證，則相對人理應就其營業收入是否超過1億元而需會計師查核簽證乙事更為注意，惟相對人次年仍未委請會計師查核，其顯然刻意有不交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意圖，且其經聲請人指正約1年餘，迄今尚未補正，其辯稱僅係無心遺漏，不足採信。是相對人於113年度股東會提出之112年度財務報表仍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即連續兩個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迄今未補正，則相對人自111年度起製作之財務報表可信度有所疑義，要屬有據，又相對人辯稱基於節省經費考量，遂決定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未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正當事由，至於其未遭主管機關裁罰，理由要有多端，自無從推論其財務報表並無不實之情，相對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
　⒉按公司之資金，除有左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40％，公司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郭宗澔身兼相對人之董事、可恩公司之董事長，並具有股東身分。而相對人、可恩公司依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所載雙方存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43至66頁、第85至86頁、第69至77頁），且相對人亦自承上情。相對人固提出系爭借貸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書）、可恩公司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第185至192頁），並辯稱：可恩公司為郭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與相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款），約定年利率2％之利息，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市場行情之利息，故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相對人並分別於112年（含111年）、113年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息之款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之影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云云。惟查：
　⑴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約定借款期間為自110年12月20日起；依資產負債表所示，相對人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同業往來金額為0元，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同業往來金額方為1,929,583元，此有資產負債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可知相對人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未貸與同業，係於111年間始有貸與同業，顯與系爭借貸契約約定之借款期間不符。
　⑵又依系爭契約書第1、3條約定，相對人出借190萬元予可恩公司，約定年息2％之利息（即每年利息為38,000元，190萬元×2％＝38,000元），可恩公司應按年支付利息；依可恩公司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內頁所示，可恩公司於112年12月5日轉帳29,583元，倘該筆轉帳為給付相對人系爭貸款之利息，亦與系爭借貸契約約定每年利息金額不符。
　⑶另相對人對於借貸內容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僅泛稱：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晝，相互搭配云云，依系爭契約書第1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係基於雙方合作開發與推廣垃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並同意相對人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公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惟僅憑系爭契約書尚無法知悉實際上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推廣垃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及相對人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公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之業務往來，而難認相對人已釋明其與可恩公司間借貸關係，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是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否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疑義。
　⒊按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百分之二十，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各項所得計算依稅法規定所作調整，應不影響帳面紀錄，商業會計法第62條定有明文。查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稅前淨利」分別為3,606,199元、5,102,262元，「所得稅費用」分別為1,992,610元、2,349,670元，有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8頁）。以相對人111、112年度所得稅費用核算課稅所得分別為9,963,050元、11,748,350元（計算式：1,992,610元÷20％＝9,963,050元，2,349,670元÷20％＝11,748,3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則課稅所得與稅前淨利分別相差6,356,851元、6,646,088元（計算式：9,963,050元－3,606,199元＝6,356,851元，11,748,350元－5,102,262元＝6,646,088元），即均有高達600餘萬元之差異。相對人雖辯稱：「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公司於稅務上申報之稅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課稅所得」，兩者的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有財務、稅務上之差異云云。相對人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固應依商業會計法第62條規定依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則稅前淨利經調整後不當然與課稅所得相同，惟依上開計算，兩者相差600餘萬，數額非微，則調整幅度不可謂不大，相對人僅泛稱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之普通收據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之修繕費用、或罰鍰應剔除云云，惟上開內容均僅有相對人一己之陳述，要未見有任何憑證以實其說，相對人對於各別項目剔除之理由、金額分別若干，亦未提出相當之釋明，難謂相對人已釋明其稅前淨利因經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後，兩年度差額均高達600餘萬元之原因，是相對人自111年度起製作之損益表可信度，亦有所疑。
　⒋從而，身為相對人股東之聲請人為確實瞭解公司111年度起之財務及經營狀況，聲請選任檢查人，自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　
　㈢聲請人聲請檢查內容之必要性：
　⒈相對人陳稱：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云云。惟查本院前已說明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否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疑義，則相對人之董事會決議系爭貸款之交易之程序，及股東會開會決議記錄是否有瑕疵不無疑義。從而，聲請人為保障自身權益，聲請選任檢查人檢查如附表編號1部分關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記錄等件，自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
　⒉按公司法第210條之股東查閱、抄錄表冊權利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選派檢查人，均屬保障股東了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利，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29條規定，僅能就公司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等表冊為形式上查閱；與檢查人得實質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等，顯屬不同功能。是以，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行使權利，無從達成同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目的及效果，上開兩權利間並無前後或隸屬關係，股東得擇一適用，亦可全部行使。又按關於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之檢查權及查核權，係由公司監察人行使，屬公司自治範疇，惟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瞞，公司法乃賦予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利，其本質為股東共益權，故檢查人之檢查權限與公司監察人之監察權限本即不同，二者屬不同之制度，具有不同之功能及其要件，並無相互取代之關係。故相對人辯稱：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揮，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方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條1項規定之必要性云云，並無可採。惟聲請人請求檢查之「公司所有契約資料、標案文件之原始資料」部分，因此部分資料要非屬財務報表之範疇，聲請人又未釋明此部分有何檢查之必要，且相對人稱此部分涉及營業秘密，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過廣等語，要屬有理，若無端交由聲請人檢查，恐有害於相對人公司利益，造成營業秘密外洩，有害於公司經營，是此部分聲請，自不能准許，應予駁回。
　㈣又就檢查人之人選，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薦舉會計師擔任檢查人，該公會按輪派方式推薦會計師擔任檢查人，尚屬客觀中立，本院復審酌該公會推薦之謝宗翰會計師學歷、迄今執業會計師10餘年年資，有謝宗翰會計師之學經歷等資歷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9頁），應足以勝任本件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檢查，選派其為本件檢查人應屬適當，且謝宗翰會計師亦同意擔任本件檢查人，有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114年1月23日（25）高市會字第1130000031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7頁），揆諸上開規定，選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
五、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附表：
		編號

		檢查事項

		檢查文件



		1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年迄今之董事會、股東會資料之備置情形。

		一、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二、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2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年迄今之財務、業務帳目是否符合財務報表之帳列情形，有無違反稅捐法令或未依法申報之財產流動。

		一、公司總分類帳簿、明細分類帳簿、原始憑證、記帳憑證。
二、公司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營業稅申報書。
三、公司所有開設之銀行帳簿明細及存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16號

聲  請  人  弘懋輔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怡卿  

代  理  人  黃映智律師

相  對  人  環碩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炯宏  

代  理  人  陳宣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附表所示檢查文件。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且實收資本額自民國106年6月15日至110年10月6日止、自110年10月6日起迄今分別為新臺幣（下同）580萬元、880萬元，屬實收資本額未達3,000萬元之公司。而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108,936,184元、113,855,910元，均已達1億元以上，故依公司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院經濟部107年11月8日經商字第10702425340號函釋（下稱系爭函釋），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均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方得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惟相對人之董事會明知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執意分別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提交予股東會承認，顯然置公司治理及法令於無物，更違反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釋甚明。

　㈡相對人自110年12月10日起迄今，董事長為郭炯宏，董事為其子郭宗澔，監察人為其子郭玠志，而第三人可恩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可恩公司），董事長為郭宗澔，監察人為郭玠志。相對人於110年度稅後淨利僅有1,092,773元，且相對人稱經營困難有向郭炯宏、郭宗澔融資及墊支2,300萬元之情形，卻有閒置資金190萬元可貸與可恩公司（下稱系爭貸款），顯違反銀行法第3條規定，又郭宗澔身兼可恩公司董事長、相對人董事，郭炯宏、郭宗澔何不直接以可恩公司董事之身分為其墊支190萬元，相對人亦不願在股東會當場或股東常會議事錄補充說明可恩公司之背景資訊、經營項目、與相對人之合作項目，且111年度未要求可恩公司償還部分本金，則相對人與可恩公司往來情形顯與常情有違，系爭貸款是否真實存在實屬可疑。又相對人於資產負債表將性質為「流通資產」之系爭貸款記載為「非流通資產」之「同業往來」。

　㈢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係由監察人郭玠志審查，然郭玠志身兼可恩公司監察人，而相對人之財務報表亦明載「同業往來」，即與可恩公司有資金借貸關係，則郭玠志就相對人之財務報表審查事務，具有重大之利益衝突，且難期公允執行職務，是郭玠志就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審查事務，有重大瑕疵。又相對人112年度財務報表未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於股東常會開會30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亦未於股東會時檢附監察人審查報告，現相對人臨時提出之112年監察人審查報告書，顯有臨訟製作之嫌。另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均未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備置於相對人公司，供股東隨時查閱，而係於股東常會才臨時發放財務報表，且未給予充分審閱時間，已違反公司法第229條規定。

　㈣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所得稅費用計算稅前淨利，則相對人向國稅局申報111、112年度稅前淨利理應各為9,963,050元、11,700,000元（計算式：1,992,610元÷20％＝9,963,050元，2,340,000元÷20％＝11,700,000元），然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之稅前淨利各僅為3,606,199元、5,102,262元，較前開核算之稅前淨利111、112年度各短少6,356,851元、6,597,738元，顯見相對人所認列之各項成本費用因不符所得稅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而應予以剔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且遠高於當年度综合損益表所揭示之稅前淨利，足見相對人財務報表容有重大不實之疑慮等語。爰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相對人自111年1月1日起迄今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及契約資料、標案文件之原始資料等語。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㈠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簽證，因相對人110年度營業收入為93,867,927元，未達營業收入1億元之標準，隔一年即111年度營業收入為108,936,184元，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致相對人111年度財務報表未能及時委任會計師簽證，112年度係因相對人原所屬之運鴻集團旗下公司及股東間有諸多紛爭，財務狀況不甚穩定，相對人一度以為112年度營業收入將會減縮、不會高於1億元，且受於前開公司與股東間之紛爭、經營上之壓力，致相對人負責人郭炯宏未注意到相對人112年度營業收入仍高於1億元，而未能委任會計師簽證。郭炯宏於112年度股東會後曾探訪多家會計師事務所詢價，因報價過高，基於為相對人節省經費考量，遂決定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且相對人董事會評估後未同意委任會計師事務所委任簽證。又主管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可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情事。

　㈡公司法並未禁止公司與他人成立借貸關係，只要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即可，並非銀行法之放款業務。郭炯宏已於112年度股東會會議上向股東說明：相對人跟可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畫，相互搭配，所以未來的獲利大家可以彼此共享，這是公司的策略性發展等語。可恩公司為郭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與相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款），約定年利率2％之利息，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市場行情之利息，故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相對人並分別於112年（含111年）、113年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息之款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之影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又公司管理階層融資借貸與所任職之公司係屬常見，尤其是相對人近年因業務需求，有增購垃圾車之必要，而相對人前於110年間已辦理增資，資金仍不足以因應業務上之需求，相對人不願再向股東拿錢，遂以向管理階層借貸之方式提供相對人資金。

　㈢系爭貸款之交易成立於可恩公司與相對人之間，享有權利、負擔義務者為可恩公司與相對人，郭炯宏、郭宗澔等人並未因此「取得權利、免除義務，或喪失權利、新負義務」，則郭炯宏、郭宗澔得加入董事會之表決，董事會決議既無違法情事，列席之監察人郭玠志自無「應予制止而未制止」，聲請人並未具體說明郭玠志有何具體違反中立忠實執行職務的行為。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本即應於股東會「現場」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故聲請人於股東會上取得相對人財務報告並無違法，且相對人依法僅須於股東常會開會10日前，將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與監察人之報告書備置於相對人公司即可，而相對人未收到聲請人來函要求查閱財務報表，如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未見相對人112年監察人審查報告書，恐係股東會現場擺置資料引起之誤會，相對人將督促現場人員留意。

　㈣「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公司於稅務上申報之稅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課稅所得」，兩者的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有財務、稅務上之差異，如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之普通收據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之修繕費用、或罰鍰應剔除，是聲請人自行推算並估計「應予以剔除之金額均高達600萬元以上」顯屬無據。

　㈤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揮，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方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條1項規定之必要性。又聲請人如認相對人特定交易有疑義，自應特定範圍，而聲請人未特定，已逾必要性，且構成權利濫用。相對人已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其與可恩公司之系爭貸款非虛假交易，且對相對人並無不利，則與系爭貸款之交易相關文件資料，無調查之必要。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相對人並非適用證券交易法之公司，董事會之召開、決議無錄音錄影之必要，且董事會之召集本即可能具有機動性、緊急性，且公司法允許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及以視訊參與董事會，又董事會議事錄因涉及公司業務經營機密及公司之交易，係屬營業秘密，而聲請人未釋明相對人公司具體事項有違法或不實之情事，並未指定檢查之特定日期或範圍，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如附表一編號1部分關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相對人依法召開股東會，且聲請人有參與相對人111、112年度股東會，並未對召集程序、開會議程等程序事項異議或主張股東會決議有何違法情事，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如附表一編號2部分，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並無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處，聲請人僅提出自身之臆測，故無檢查之必要性；又聲請人對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中之「同業往來」會計科目有所疑義，則檢查範圍即應僅限於此部分，則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顯然過廣。爰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於107年8月1日修正公布之修正理由略以：「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等語。可知新法為防止少數股東濫用選任檢查人之權利，動輒查帳影響公司正常營運，乃增設「必要性」之要件，且少數股東須「檢附理由、事證」以釋明之，故法院除形式上審核其持股比例及持股期間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外，亦須實質審查其有無檢附理由、事證並說明必要性，以辨明是否有權利濫用之虞。準此，聲請人如具備上開股東身分，並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亦非濫用權利，恣意擾亂公司正常營運，即已符合聲請法院選派公司檢查人之要件，相對人即有容忍檢查之義務，法院自應准許之。

四、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股東，已繼續持有相對人公司股份60,000股超過6個月，相對人發行股份總數則為880,000股，有聲請人提出之股東名冊可稽（見本院卷第41頁），是聲請人占相對人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達6.82％（計算式：60,000÷880,000×100％≒6.82％），聲請人確為相對人公司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即堪認定。

　㈡聲請人聲請附表一編號2部分之必要性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111、112年度營業收入超過1億元，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依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及系爭函釋，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卻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相對人仍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提交111、112年度財務報表予股東會承認乙節，相對人亦自承其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而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僅辯稱：主管機關迄今未對相對人裁罰，可見相對人僅係突然因連續2年營業收入達到1億元而未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任何虛偽隱匿或不實之情事云云。然相對人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既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仍分別於112年6月27日、113年6月28日召開股東常會，並於第一案討論是否通過111、112年度財務報表，有112、113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84頁），可知相對人於年度終了後有近半年之時間製作財務報表，及尋覓會計師為其查核簽證，且聲請人於112年度股東會已提問111年度財務報表是否有會計師簽證，則相對人理應就其營業收入是否超過1億元而需會計師查核簽證乙事更為注意，惟相對人次年仍未委請會計師查核，其顯然刻意有不交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意圖，且其經聲請人指正約1年餘，迄今尚未補正，其辯稱僅係無心遺漏，不足採信。是相對人於113年度股東會提出之112年度財務報表仍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即連續兩個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迄今未補正，則相對人自111年度起製作之財務報表可信度有所疑義，要屬有據，又相對人辯稱基於節省經費考量，遂決定不予委任會計師簽證，並非未委任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正當事由，至於其未遭主管機關裁罰，理由要有多端，自無從推論其財務報表並無不實之情，相對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

　⒉按公司之資金，除有左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業務往來者。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40％，公司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郭宗澔身兼相對人之董事、可恩公司之董事長，並具有股東身分。而相對人、可恩公司依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所載雙方存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112年度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43至66頁、第85至86頁、第69至77頁），且相對人亦自承上情。相對人固提出系爭借貸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書）、可恩公司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見本院卷第185至192頁），並辯稱：可恩公司為郭宗澔與他人合資設立，與相對人間有業務往來（即系爭貸款），約定年利率2％之利息，相對人既可獲取穩定且高於市場行情之利息，故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相對人並分別於112年（含111年）、113年收受可恩公司償還利息之款項，未因大股東或管理階層之影響力而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云云。惟查：

　⑴依系爭契約書第2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約定借款期間為自110年12月20日起；依資產負債表所示，相對人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同業往來金額為0元，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同業往來金額方為1,929,583元，此有資產負債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可知相對人截至110年12月31日止未貸與同業，係於111年間始有貸與同業，顯與系爭借貸契約約定之借款期間不符。

　⑵又依系爭契約書第1、3條約定，相對人出借190萬元予可恩公司，約定年息2％之利息（即每年利息為38,000元，190萬元×2％＝38,000元），可恩公司應按年支付利息；依可恩公司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內頁所示，可恩公司於112年12月5日轉帳29,583元，倘該筆轉帳為給付相對人系爭貸款之利息，亦與系爭借貸契約約定每年利息金額不符。

　⑶另相對人對於借貸內容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僅泛稱：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一個協同的計晝，相互搭配云云，依系爭契約書第1條約定，相對人與可恩公司係基於雙方合作開發與推廣垃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並同意相對人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公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惟僅憑系爭契約書尚無法知悉實際上相對人與可恩公司有推廣垃圾壓縮機市場之共同目標及相對人於合作期間可取得可恩公司提供之較低機器採購價格之業務往來，而難認相對人已釋明其與可恩公司間借貸關係，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是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否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疑義。

　⒊按營利事業全年課稅所得額超過12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百分之二十，所得稅法第5條第5項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各項所得計算依稅法規定所作調整，應不影響帳面紀錄，商業會計法第62條定有明文。查依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所載「稅前淨利」分別為3,606,199元、5,102,262元，「所得稅費用」分別為1,992,610元、2,349,670元，有相對人111、112年度綜合損益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8頁）。以相對人111、112年度所得稅費用核算課稅所得分別為9,963,050元、11,748,350元（計算式：1,992,610元÷20％＝9,963,050元，2,349,670元÷20％＝11,748,35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則課稅所得與稅前淨利分別相差6,356,851元、6,646,088元（計算式：9,963,050元－3,606,199元＝6,356,851元，11,748,350元－5,102,262元＝6,646,088元），即均有高達600餘萬元之差異。相對人雖辯稱：「稅前淨利」係依據商業會計法，而公司於稅務上申報之稅前淨利，於所得稅法上之專有名詞為「課稅所得」，兩者的法源依據不同，所產生之數額即可能有財務、稅務上之差異云云。相對人在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固應依商業會計法第62條規定依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則稅前淨利經調整後不當然與課稅所得相同，惟依上開計算，兩者相差600餘萬，數額非微，則調整幅度不可謂不大，相對人僅泛稱應酬、為酬勞員工之福利性支出及免開統一發票之普通收據若超過所得稅法之限額、無法取得發票實際支出之修繕費用、或罰鍰應剔除云云，惟上開內容均僅有相對人一己之陳述，要未見有任何憑證以實其說，相對人對於各別項目剔除之理由、金額分別若干，亦未提出相當之釋明，難謂相對人已釋明其稅前淨利因經所得稅法規定調整後，兩年度差額均高達600餘萬元之原因，是相對人自111年度起製作之損益表可信度，亦有所疑。

　⒋從而，身為相對人股東之聲請人為確實瞭解公司111年度起之財務及經營狀況，聲請選任檢查人，自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　

　㈢聲請人聲請檢查內容之必要性：

　⒈相對人陳稱：相對人之董事會基於經營判斷，決議通過系爭貸款之交易云云。惟查本院前已說明相對人、可恩公司間是否有系爭貸款存在，相對人是否有實際收取利息，雙方有系爭貸款之交易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有所疑義，則相對人之董事會決議系爭貸款之交易之程序，及股東會開會決議記錄是否有瑕疵不無疑義。從而，聲請人為保障自身權益，聲請選任檢查人檢查如附表編號1部分關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記錄等件，自有其必要性，應予准許。

　⒉按公司法第210條之股東查閱、抄錄表冊權利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選派檢查人，均屬保障股東了解公司營運狀況之權利，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229條規定，僅能就公司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章程及歷屆股東會議事錄等表冊為形式上查閱；與檢查人得實質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等，顯屬不同功能。是以，股東依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行使權利，無從達成同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目的及效果，上開兩權利間並無前後或隸屬關係，股東得擇一適用，亦可全部行使。又按關於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之檢查權及查核權，係由公司監察人行使，屬公司自治範疇，惟為保障股東投資權益，免於董事會或監察人之欺瞞，公司法乃賦予少數股東聲請選派檢查人之權利，其本質為股東共益權，故檢查人之檢查權限與公司監察人之監察權限本即不同，二者屬不同之制度，具有不同之功能及其要件，並無相互取代之關係。故相對人辯稱：聲請人未行使公司法第210條規定之股東權，且相對人公司之監察人職務尚非難以發揮，聲請人逕行直接動用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及公司之營業方針與内容，不符合公司法第245條1項規定之必要性云云，並無可採。惟聲請人請求檢查之「公司所有契約資料、標案文件之原始資料」部分，因此部分資料要非屬財務報表之範疇，聲請人又未釋明此部分有何檢查之必要，且相對人稱此部分涉及營業秘密，聲請人聲請檢查之範圍過廣等語，要屬有理，若無端交由聲請人檢查，恐有害於相對人公司利益，造成營業秘密外洩，有害於公司經營，是此部分聲請，自不能准許，應予駁回。

　㈣又就檢查人之人選，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薦舉會計師擔任檢查人，該公會按輪派方式推薦會計師擔任檢查人，尚屬客觀中立，本院復審酌該公會推薦之謝宗翰會計師學歷、迄今執業會計師10餘年年資，有謝宗翰會計師之學經歷等資歷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9頁），應足以勝任本件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之檢查，選派其為本件檢查人應屬適當，且謝宗翰會計師亦同意擔任本件檢查人，有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114年1月23日（25）高市會字第1130000031號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37頁），揆諸上開規定，選派謝宗翰會計師為相對人之檢查人。

五、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張琬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簡鴻雅 

附表：

編號 檢查事項 檢查文件 1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年迄今之董事會、股東會資料之備置情形。 一、董事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二、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簽到簿、議事錄、錄音錄影紀錄。 2 相對人公司民國111年迄今之財務、業務帳目是否符合財務報表之帳列情形，有無違反稅捐法令或未依法申報之財產流動。 一、公司總分類帳簿、明細分類帳簿、原始憑證、記帳憑證。 二、公司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營業稅申報書。 三、公司所有開設之銀行帳簿明細及存摺。 





